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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12 月 6 日會議 

 

關於課本評審制度問題 
葉建源議員 

 
 

(一) 基本觀點 
 
容海恩議員於本年 10 月底去信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要求就幼稚園、中、小學教科

書及教材編制事宜成立小組委員會，我們認為沒有必要，理由如下： 
 
1. 中小學現時有課本評審制度，行之有效，容海恩議員並未有整體課本

評審制度提出任何批評意見。 
2. 容海恩議員特別點出的只有一科：高中通識科，其課程特點一直不要

求有課本。儘管有書商出版通識科教科書，政府也已於本年十月推出

「自願送審」機制。 
 
因此，我們反對成立在沒有充分的理由下成立小組委員會。現提供相關資料，以供參

考。 
 
 
 

(二) 容海恩議員的建議 1 
 
1）容海恩議員去信葉劉淑儀主席（2019 年 10 月 30 日）（節錄） 
 
教育問題已成為本港其中一個「嚴重問題」，社會上有不少評論直指香港教育的不是，

包括有老師在課堂中「撒播政治觀點」、有教育協會「煽動學生不要上課」、教育局

沒有就通識科教材制訂標準和進行監管，亦沒有規定校方須將通識科教材送審，直到

最近才開始實施「自願送審」，以及不滿國民教育至今仍未能在全面推行等。不少市

民擔心，學童會受到教材極端政治化、內容偏頗等問題影響，阻礙兒童及青年人培養

獨立思考的能力，更不希望中國傳統「德智體群美」五育觀無法正確承傳給下一代。 
 
為此，我建議教育事務委員會盡快成立幼稚園、中、小學教材書及教材編制相關事宜

小組委員會，研究與幼稚園、中、小學教材書及教材編製的監管及相關事宜，包括審

視現行校本政策對教科書及教材編製和監管的影響，以及相關的監管機制，以適時作

出建議，本人土懇切希望教育事務委員會支持本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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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4)68/19-20(01)號文件、立法會 CB(4)68/19-20(03)號文件 

立法會 CB(4)171/19-20(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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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容海恩議員去信葉劉淑儀主席（2019 年 10 月 31 日）（節錄） 
 
擬議職權範圍： 
研究與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及教材編製的監管及相關事宜，包括審視現行校本管

理政策對教科書及教材編製和監管的影響，以及相關的監管機制，以適時作出建議。 
 
擬議工作計劃： 
小組委員會將集中研究下列範疇及提出建議： 

（1） 針對學校的課程設計和推行、教科書和教材的編製，校本管理政策推行以來，

與政策原來制訂的目的和操作有否出現偏差； 
（2） 政府為學校和出版社提供有關教科書和教材編製的機制、指引和標準； 
（3） 就教科書和教材的編製，政府、學校及出版社的角色和權責； 
（4） 完善課程設計和推行、教科書和教材編製的監管和送審制度，提升學校教師

學的質素和成效；及 
（5） 其他國家或地區在監管幼稚園、中、小學的課程設計和推行，以及教科書和

教材編製的經驗。 
 
擬議工作時間表； 
小組委員會將根據《內務守則》第 26（C）條的規定，在展開工作起計 12 個月內完成

工作，並向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三) 資料：現時的教科書送審制度 
 
1）香港教科書制度的整體特點 
 
香港教科書制度，有學者描述為「徘徊於控制與自由之間」。它並非全面由政府掌控，

也不是全面開放自由。大概情況是：政府（課程發展議會）負責製訂各科課程網要，

由民間（商營出版社）編寫教科書。教科書須送交政府評審，政府認可的教科書便可

供學校選用。 
 
2）現時教科書送審程序 
 
在現行制度下，出版商出版教科書，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出版社按官方的課程綱要

編寫教科書，還要參考教育局的《印刷課本送審指引》（教育局課本委員會，2019）
和《初中中國語文印刷課本編纂指引》（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2018）。 
 
教育局課本評審小組會按內容、學與教、組織編排、語文及編印設計等各方面檢視送

審的教科書，通過後，該書便可納入「適用書目表」內，供學校選用。因此，教育局

在審定教科書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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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本評審小組 
 
因應 2018 年中史科、歷史科課本評審爭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於立法會回覆質詢時介

紹課本評審小組如下： 
 
「每本送審的課本經由約五位成員（局內和局外評審員）組成的相關評審小組進行評

審，局內評審員來自相關專科組的成員；局外評審員則包括現職學校校長、教師、大

學學者及其他熟悉該學科內容的專業人士，經由專科組推薦擔任，任期一般為兩年，

並輪流加入評審小組，擔當不同課本的評審工作，程序公平公正。 
 
過往五年歷史科的評審員數目約 57 至 74 人，中國歷史科則約 45 至 85 人，我們會按

實際需要調整人數，在期間，個别成員亦會因不同理由離開，而其所屬科目的評審員

數目亦可能會有所調整。」2 
 
4）教育局對課本的控制 
 
(a) 規管教科書價格 
2014 年起，教育局全面落實「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政策，改變教科書、教材

和學材綑綁銷售情況，以免把開發教材或銷售費用加於學生用敎科書之內……五年才

可修訂再版。3「分拆政策」實施後，教科書出版商須為課本、教材和學材分別訂價，

不可將課本連同教材/學材以綑綁方式銷售，亦不可向學校提供送贈，或讓學校借用教

材。4 
 
(b) 編寫、審定課本 
在教科書編寫和使用的過程中，包括編寫課本、審定課本、選用課本，教育局都給予

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控制 ︰ 
 在編寫課本階段，教育局對出版商和作者提供指引，但亦給予彈性以編纂內容、

教學活動和評估。 
 在審定課本階段，教育局擁有極大決策權，可以決定是否把教科書列入「適用書

目表」。出版商礙於盈利，一般都會按照教育局要求修訂。 
 在選用課本階段，教育局對學校、校長、教師發出指引。學校（包括學校管理委

員會或法團校董會）執行選書程序後，便可自由選用任何教科書。56 
 
 
  

                                                      
2
立法會，立法會九題：課本評審，2018 

3
《香港教科書編審和選用機制︰徘徊於控制與自由之間》，霍秉坤，2019 

4
教育局，教育局通函第 172/2015 號，2015 

5
《香港教科書編審和選用機制︰徘徊於控制與自由之間》，霍秉坤，2019 

6
教育局網站，《教育局通函第 30/2019 號》，教育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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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高中通識科教科書「自願送審」機制 
 
1）背景 
 
因應高中通識科的爭議，教育局於 2019 年 10 月推出高中通識教育科「教科書」專業

諮詢服務，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撰文解釋： 
 
「市面流通的多套所謂高中通識教育科『教科書』，都未經教育局審批……教師施教

時須參照該科課程宗旨和目標，並秉持嚴謹及專業的態度，選取合適的教材……由於

當代議題多發展迅速，教科書送審的制度難以適時處理教材更新。然而，坊間仍然編

印以『教科書』形式銷售的書本，亦為頗多學校採用。局方非常理解公眾對未有送審

教材的憂慮。為保障學生福祉，教育局決定特事特辦，為出版社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以提升現時已出版高中通識教育科『教科書』的質素，落實課程宗旨和目標。」7 
 
 
2）詳情 
 
教育局介紹其高中通識教育科「教科書」專業諮詢服務（「自願送審」機制）如下： 
 
 教育局會成立專業團隊，按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宗旨和目標，恪守專業，給予意見。 
 出版社自願參與，而參與諮詢服務的出版社會認真跟進教育局的專業諮詢建議，

及早優化通識教育科「教科書」。 
 自願參與此專業諮詢服務的出版社，會於 2019 年 10 月中前將通識教育科「教科

書」送交教育局。 
 教育局會分階段閱覽，期望在本學年內完成有關「教科書」閱覽和修訂的工作，

並會將參與此專業諮詢服務及完成跟進建議的通識教育科「教科書」名單上載至

教育局網頁，讓學校及公眾知悉。 
 教育局會參考是次專業諮詢服務的經驗，考慮通識教育科的長遠質素保證措施，

包括課本送審的可行性。 
 計劃推出，隨即有 7 所出版社自願參與專業諮詢服務。8 

 

                                                      
7
教育局網站，局中人語，「秉持專業理順課程 共同提升教材質素」，康陳翠華，2019 

8
教育局網站，高中通識教育科「教科書」專業諮詢服務，2019 


